
校财发〔2014〕171 号

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转发《财政部

外交部关于印发<因公临时出国

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的通知

各院（系）、部、处、直属单位：

为进一步规范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

办公厅《关于贯彻执行<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>等制度的通

知》（工信厅财函[2014]58 号）要求，现将《财政部 外交部关

于印发<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行[2013]516

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参照执行。

新的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法》自 2014 年 5 月 1 日起

开始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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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财政部 外交部关于印发《因公临时出国经费管理办

法》的通知

哈尔滨工业大学

2014 年 5 月 9 日

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校办公室 2014 年 5 月 9 日印发

共印 4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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